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bookmark: _GoBack]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補助受試者費用申請表

	姓名
	
	學號
	
	年級
	

	論文題目
	

	受試者對象
	

	受試時間
	每次      分鐘

	受試費用
	每一筆新臺幣        元

	受試者人數
	

	受試者工作內容
與學位論文相關性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           元

	指導教授意見
	

	指導教授簽名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補助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期間補助發音人與受試者費用標準，依102學年度第5次學程會議紀錄：「視每學年本學程經費狀況核定補助經費額度，每位學生只能申請一次，補助上限最高壹萬元。」
◎請檢附實驗簡介與實驗內容。
◎受試者費用須由實驗者先行代墊，事後拿單據由學程辦公室核銷（實報實銷）。

□同意補助           元 
□不同意補助           
學程主任：             
承辦人：                                     日期：   年     月    日
